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糾 正 案 文 （公布版） 

壹、被糾正機關：花蓮縣政府。 

貳、案   由：花蓮縣政府101年11月受理民眾陳情處理違

法私設伊○○納骨堂迄今，未持續追蹤合

法化進度，縱容違法狀態長期懸置，迄109

年底仍尚未完成補辦程序；另縣府內部單

位橫向聯繫失調且各自為政，民政處會勘

發現本案涉違反區域計畫法、農業發展條

例、建築法等規定，卻僅就其所管之殯葬

管理條例查處，遲未審視個案違規具體事

實行為，由各業管單位共同研議處理方

案，任農舍變更為納骨堂長期違規使用，

行政效能不彰。經核確有違失，爰依法提

案糾正。 

參、事實與理由： 

審計部函報，花蓮縣政府於民國（下同）101年11

月19日受理民眾陳情處理違法私設伊○○納骨堂迄今，

未持續追蹤其合法化進度，縱容違法狀態長期懸置，迄

今109年底仍尚未完成補辦程序。經調閱花蓮縣政府、花

蓮縣秀林鄉（下稱秀林鄉）公所、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內政部等機關卷證資料，認本案處理過程確有違失，應

予糾正促其注意改善。茲臚列事實與理由如下：  

一、花蓮縣政府自101年11月19日受理民眾陳情處理違法

私設伊○○納骨堂迄今，經衡酌補辦程序文件繁瑣，

且違規行為人尚有積極補辦申請之具體行為，爰予3

次展延改善期限，然於104年4月21日展延期限屆滿

後，因違規行為人未能提出原住民部落同意設置會議

紀錄而擱置，未持續追蹤合法化進度，縱容違法狀態

長期懸置，迄109年底尚未完成補辦程序；另縣府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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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6月25日函令違規行為人立即停止營運未果，骨

灰（骸）甕存放數量仍持續增加，屢遭民眾質疑合法

性，均未本主管機關權責積極適法妥處，怠忽消極，

斲傷政府機關形象，核有嚴重疏失。  

(一)依行為時殯葬管理條例（91年7月17日制定公布）第

3條第2項第2款規定略以：「縣主管機關之權責包括

對轄內私立殯葬設施之設置核准、監督、管理；違

法設置殯葬設施之取締與處理」；第7條第1項規定

略以：「殯葬設施之設置，應備具興建營運計畫等

文件報請縣主管機關核准」；第18條規定略以：「設

置殯葬設施完竣，應備具相關文件，經縣主管機關

檢查符合規定，並將殯葬設施名稱、地點、設置者

之名稱或姓名公告後，始得啟用、販售骨灰（骸）

存放單位」；第55條第1項規定略以：「殯葬設施經

營業違反第7條第1項，未經核准設置殯葬設施，或

違反第18條規定擅自啟用、販售骨灰（骸）存放單

位，經限期改善或補辦手續，屆期仍未改善或補辦

手續者，處新臺幣（下同）30萬元以上100萬元以

下罰鍰，並得連續處罰之」；同條第3項規定略以：

「發現有第1項之情形，應令其停止營運或販售骨

灰（骸）存放單位，拒不從者，除強制拆除或恢復

原狀外，並處60萬元以上300萬元以下罰鍰」。暨內

政部99年12月22日台內民字第0990251996號函釋

略以：「殯葬管理條例第55條第1項規定之『限期改

善』或『限期補辦手續』處分，係就違反殯葬管理

條例第7條規定之殯葬設施，命當事人於一定期限

內除卻其違法狀態，使其符合法律規定，故『補辦

手續』係指補辦完成殯葬管理條例規定應踐行之程

序，而『限期補辦手續』經主管機關受理申請之後

續審查作業縱有涉及機關內部其他相關單位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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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責，若經審查需再請申請人補正相關資料或駁

回，且若屆時已逾補辦手續期限，仍視為『屆期仍

未補辦手續』，而有殯葬管理條例第55條第1項罰則

之適用。」與內政部 95年 7月 21日台內民字第

0950119119號函釋略以：「殯葬設施未經核准設置，

應依殯葬管理條例第55條第1項規定，令其限期改

善或補辦手續，屆期仍未改善或補辦手續者，處以

罰鍰，並得連續處罰之。如有經令其停止開發、興

建、營運，拒不從者之情形，應依55條第3項規定

處罰，如同時涉及第55條第1項及第3項規定時，應

依行政罰法第24條第1項規定，從一重處罰。」 

(二)原住民族基本法（下稱原民法）第21條第1項規定略

以：「私人於原住民族土地從事土地開發、資源利

用，應諮商並取得原住民族或部落同意或參與，原

住民得分享相關利益。」及依行為時原住民族委員

會（下稱原民會）104年4月30日修正之原住民族委

員會推動原住民族部落會議實施要點（105年1月25

日廢止）第2點第4款規定：「原住民族同意事項：

指依法應徵詢並取得原住民族同意或參與之事

項」；同點第8款規定申請事項略以：「指原民法第

21條規定應徵詢並取得原住民族同意之事項」；第

19點規定略以：「申請人應檢具申請事項之計畫、

措施、當地原住民族利益分享機制、共同參與或管

理機制等文件向申請事項所在地之公所申請召集

部落會議，公所應以載明申請事項之書面通知轄內

之關係部落，並於適當場所公告30日」；第21點規

定：「關係部落之部落會議主席自收受同意事項之

通知，逾2個月未召集部落會議時，申請人得申請

關係部落所在地之公所代行召集（註：原民會105

年1月4日訂定『諮商取得原住民族部落同意參與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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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下稱諮商原住民族同意辦法）』第2條、第13條

及第15條亦有類似規定）」。又依原民會106年5月26

日原民綜字第1060034473號函釋部落會議議決同

意事項程序適用疑義說明三略以：「就諮商原住民

族同意辦法第15條僅針對部落會議主席『怠為召

集』之情況規範，對『尚未成立部落會議』或『不

能召集』等情況漏未規定部分，應『類推適用』前

開條文，即：由公所以『公示送達』或其他『足以

使關係部落廣泛周知』之適當方式，通知該關係部

落請其行使同意權。倘該關係部落於受通知後逾2

個月未能推舉產生部落會議主席，或推舉產生之部

落會議主席後不為召集時，再由公所或其他適當機

關代行召集，俾維護關係部落族人行使同意權之權

益。」 

(三)查花蓮縣政府於101年11月19日接獲民眾陳情伊○

○納骨堂是否合法一案，經該府函請秀林鄉公所依

殯葬管理條例規定查報後，於101年12月27日函復

陳情人「經查伊○○確實未經本府殯葬設施核定，

本府刻正依法辦理中」，該府並於102年1月9日會同

違規行為人會勘確認，違法私設供存放骨灰（骸）

甕之納骨堂屬實，嗣據違規行為人於102年3月11日

向縣府陳述並附伊○○收納骨灰（骸）甕清冊顯

示，伊○○納骨堂成立於96年間，截至101年12月

間，累計安置骨灰（骸）甕計77個，最早安置日為

97年2月。經該府簽准後於102年3月29日函送處理

違反殯葬管理條例案件裁處書予違規行為人，限其

應於收受處分書之次日起8個月內完成設施補辦手

續。惟違規行為人於改善期限（102年12月2日）屆

滿前，於102年11月15日檢附設置地點土地權利證明

等資料，敘明已向財政部北區國稅局花蓮分局申請



5 

 

變更增加營業項目「骨灰（骸）存放設施經營」，

並已補繳98年1月至102年2月短漏報銷售額88萬餘

元之營業稅4萬餘元，亦即違規行為人自承於上開

期間確實有販售納骨櫃位之使用權，顯示其未報經

縣府核准設置並完成啟用程序，逕行違規對外販售

納骨櫃位屬實。 

(四)次查花蓮縣政府於接獲違規行為人102年11月15日

函送部分興辦事業文件後，於同年月29日函復違規

行為人略以：「所提陳內容，尚不符合行為時殯葬

管理條例第7條規定應備具文件，檢附納骨堂興辦

事業計畫書申請流程圖及審查規定1份供參，仍請

於102年12月2日提出設施補辦手續申請，屆期未提

出申請且未改善者，該府將依法告發裁處。」嗣102

年12月2日改善期限屆滿，該府函請秀林鄉公所查

報該設施改善情形，經該所於103年1月14日會勘結

果發現，所安置骨灰（骸）甕計105座，顯示違規

行為人於改善期限屆滿後，所安置骨灰（骸）甕仍

持續增加，違失情節顯未改善且仍未補辦手續完

成，該府爰於103年1月21日再函受處分人陳述意

見，經受處分人於103年1月27日檢送骨灰（骸）存

放設施營運計畫並申請展延改善期限，案經縣府審

查結果，核有應備且未備之文件，及所附資料仍未

齊全等待補正事項計6項，縣府據違規行為人陳情

及顧及興辦事業計畫應備文件繁瑣且違規行為人

已提出部分文件，尚有積極補辦申請之具體行為，

於103年2月21日函復同意展延改善期限2個月。但

受處分人於103年4月17日3度提出部分設置文件，

縣府初審結果仍欠完備，不符合補辦手續完竣之要

件，縣府爰就殯葬管理條例第55條第1項規定「經

限期改善或補辦手續」，其限期是否得以辦理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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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函詢中央主管機關內政部，經該部103年4月30

日函復略以：「殯葬管理條例罰則有關限期改善之

『期限』決定，既屬殯葬主管機關之裁量範圍，惟

仍需審酌不違背法令且給予當事人之期限應為合

理，始有助達成除卻違法狀態之目的。」顯示縣府

對於違法設置殯葬設施之改善期限，得衡酌實際情

況，本權責裁量之。 

(五)查本案自花蓮縣政府於102年3月29日作成行政處

分，命違規行為人應於收受處分書之次日起8個月

內完成設施補辦手續，雖經受處分人102年11月15

日及103年1月27日2度函送興辦事業計畫書予縣府

審查，惟經簽會府內各單位審查結果，均有待補正

事項，案經縣府以具有「改善期限」之行政裁量權，

於103年6月25日再度同意展延6個月，並囑其於設

施補辦手續完竣經縣府核准營運前，不得再行販售

骨灰（骸）存放單位，否則將依規定裁處。其後，

違規行為人於展延期限屆滿前，於103年11月26日補

送修正後骨灰（骸）存放設施使用興辦事業計畫予

縣府審查時，原住民行政處於會辦時表示意見，依

原民會103年10月7日訂定「原住民族基本法第21條

釋義」第5點第10款規定，違規行為人於原住民保

留地興建納骨堂，為原民法第21條所稱之土地開發

行為，應依行為時「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推動原

住民族部落會議實施要點」規定，徵詢原住民意見

並取得同意。縣府爰於103年12月5日再函請受處分

人補正，並於104年1月8日函違規行為人陳述意見

及請秀林鄉公所查報設施改善情形，經違規行為人

於104年1月15日再函縣府申請展延，縣府於104年3

月9日簽准略以：「本案興辦事業計畫書審查迄今未

經核准，且現場殯葬設施未撤除仍存放131個骨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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甕，屬屆期仍未補辦手續完成，殆無疑義，惟受處

分人於原住民保留地興建骨灰（骸）存放設施之土

地開發行為，依規定應召開部落會議議決通過，經

審酌其辦理時間，第3度同意展延改善期限至104年

4月21日。」累計縣府核予受處分人補辦手續之改

善期限已2年餘。 

(六)受處分人於前揭改善期限屆滿前，為處理「原民法

第21條規定於原住民保留地開發行為，應徵詢原住

民意見並取得同意」程序，於104年4月12日函請秀

林鄉水源部落（副知縣府與秀林鄉公所）協助於同

年月18日召開部落會議，經該部落訂定會議日期，

並函請秀林鄉公所蒞臨指導，經該所函復，部落會

議主席任期於103年11月15日屆滿自動解職，需依行

為時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推動原住民族部落會

議實施要點第3點及第5點第2項規定，選任部落會

議主席後始能召集部落會議。經違規行為人於104

年7月14日函復縣府詢問部落會議進度略以：「據公

所來文指出，該部落會議主席任期已屆滿，須召集

第1次部落會議選任後始得召集，未有藉故拖延情

形」。同期間，秀林鄉水源村當地族人共16人於104

年3月16日陳情，指案地假農舍名義非法變更設置

伊○○（靈骨塔）設施，影響附近居民生活品質及

社區觀光發展。縣府雖於104年4月28日函復略以：

「陳情書內容，將納入審查意見，期符合法令規定

及帄衡居民期望」。迨至106年1月3日，又有民眾向

縣長電子民意信箱陳述本案，縣府除復以「查伊○

○納骨塔並未核准在案，該府將依相關規定調查處

理」外，另於106年5月17日向原民會函詢有關部落

會議議決同意事項程序適用疑義，經該會106年5月

26日釋示略以：「為維護關係部落族人行使同意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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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權益，於符合該函文所述情況時，由公所或其他

適當機關代為召集」，爰縣府已知該部落會議主席

尚未選任前，得由公所代行召集部落會議之解決途

徑。經花蓮縣審計室詢據縣府民政處表示：「該府

並未據此函釋，就本案違法納骨堂尚未完成設施補

辦手續，以殯葬主管機關立場採取任何行政作

為」，迄本院109年11月3日現場履勘日止，違規行為

人仍尚未取得前揭之部落會議議決同意。上開情形

顯示，縣府已知違規行為人以當地部落會議主席尚

未重新選任，未能取得違法納骨堂坐落地之原住民

同意而得以完備申請書件，又已獲原民會106年5月

26日函知，得「類推適用」諮商原住民族同意辦法

第15條規定，由秀林鄉公所代行召集部落會議，卻

未本於殯葬主管機關立場，對限期改善屆期之違規

行為人施以處罰或稽催補辦興辦事業計畫手續，並

告知違規行為人有關原民會106年5月26日函釋，促

使違規行為人積極尋求召開部落會議之可行性，致

迄本院調查時，縣府復以目前尚有「1.案地位於第

二級環境敏感地區內，應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

則第30條之3規定辦理，並取得環境敏感地區中央

法令規定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書面意見（山坡地範

圍、位屬礦區、位屬軍事設施管制區之禁建、限建

地區）。2.聯外道路寬度不得小於6公尺之限制，須

洽秀林鄉公所認定。3.依原民會109年4月10日原民

土字第1090021686號函，依規定送部落會議決議。

4.農地變更使用說明書修正。5.隔離綠帶或設施修

正。」待處理解決，縣府顯未善盡取締及處理權責。 

(七)依內政部95年7月21日函釋，受處分人如同時涉及殯

葬管理條例第55條第1項及第3項規定時，應依行政

罰法第24條第1項規定，從一重處罰。縣府於第3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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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延期限（104年4月21日）屆滿後，依秀林鄉公所

104年5月6日會同受處分人會勘紀錄顯示，納骨櫃

未撤除，未停止違法行為，且違規行為人屆期仍未

完成補辦手續，亦未再申請展延，依內政部99年12

月22日函釋規定，已有殯葬管理條例第55條第1項

罰則之適用，惟縣府民政處並未依法裁罰，經花蓮

縣審計室詢據縣府承辦單位表示，因當地部落尚未

選任主席未能召集會議議決同意與否，爰擱置此

案，未追蹤本案合法化進度。續查104年7月至106

年1月期間，均無與本案有關之裁處或相關處置資

料，縣府以人員異動僅剩承辦科員及科長2人綜理

所有業務為由卸責，顯非可取。又本案違規納骨堂

安置骨灰（骸）甕數量，依縣府及秀林鄉公所歷次

會勘結果，從102年1月9日77個，103年1月14日105

個，104年1月20日131個，持續增加至109年10月7

日之249個，顯示自縣府103年6月25日令其不得再

行販售存放單位，違規行為人卻依舊繼續營業，已

有殯葬管理條例第55條第3項「除強制拆除或恢復

原狀外，並處60萬元以上3百萬元以下罰鍰」之適

用，但縣府迨至花蓮縣審計室於107年12月21日函

查，始再重新啟動行政調查及裁罰程序，截至目前

為止，現仍接續未完成興辦事業計畫之補辦手續處

理中，縣府長期怠忽消極未依內政部95年7月21日

函釋及行政罰法第24條第1項規定，依殯葬管理條

例第55條第1項及第3項規定從一重處罰，縱容違法

狀態長期懸置，實有損殯葬主管機關形象。  

(八)綜上，花蓮縣政府依殯葬管理條例規定負有違法設

置殯葬設施之取締與處理權責，自101年11月19日受

理民眾陳情處理違法私設伊○○納骨堂迄今，經衡

酌補辦程序文件繁瑣，且違規行為人尚有積極補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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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之具體行為，爰予3次展延改善期限，然於104

年4月21日展延期限屆滿後，因違規行為人未能提

出原住民部落同意設置會議紀錄而擱置，未持續追

蹤合法化進度，縱容違法狀態長期懸置，迄109年

底尚未完成補辦程序；另縣府於103年6月25日函令

違規行為人立即停止營運未果，骨灰（骸）甕存放

數量仍持續增加，屢遭民眾質疑合法性，均未本主

管機關權責積極適法妥處，怠忽消極，斲傷政府機

關形象，核有嚴重疏失。 

二、花蓮縣政府內單位橫向聯繫失調且各自為政，民政處

於102年1月9日會勘發現伊○○納骨堂涉違反區域計

畫法、農業發展條例、建築法等規定，卻僅就其所管

之殯葬管理條例查處，遲未審視個案違規具體事實及

行為，由各業管單位共同研議處理方案，任農舍變更

為納骨堂長期違規使用而未能適法處理，行政效能不

彰。 

(一)按法務部96年9月3日法律字第0960027246號函釋略

以：「同時違反殯葬管理條例及建築法等相關規定

而處以裁罰，自應依法定罰鍰額最高之規定裁處。

惟殯葬管理條例第55條第1項之違反行政法上義務

行為，須違反規定並經限期改善，逾期仍未改善者

始符合處罰構成要件，方得依就該違反數個行政法

上義務規定而應處罰鍰之行為，依法定罰鍰額最高

之規定加以裁處。」次依建築法第73條第2項規定：

「建築物應依核定之使用類組使用，其有變更使用

類組或有第9條建造行為以外主要構造、防火區

劃、防火避難設施、消防設備、停車空間及其他與

原核定使用不合之變更者，應申請變更使用執

照……」；第74條第3款規定，申請變更使用執照供

公眾使用者，應備具申請書並檢附其結構計算書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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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室內裝修及設備圖說。第77條之2第1項第1

款及第2款規定略以：「供公眾使用建築物之室內裝

修應申請審查許可，裝修材料應合於建築技術規則

之規定」；第91條第1項第1款規定略以：「違反建築

法第73條第2項規定，未經核准變更使用擅自使用

建築物者，處建築物所有權人、使用人、機械遊樂

設施之經營者6萬元以上30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

改善或補辦手續，屆期仍未改善或補辦手續而繼續

使用者，得連續處罰，並限期停止其使用。必要時，

並停止供水供電、封閉或命其於期限內自行拆除，

恢復原狀或強制拆除」；第95條之1規定略以：「違

反第77條之2第1項規定者，處建築物所有權人、使

用人6萬元以上30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改善或補

辦，逾期仍未改善或補辦者得連續處罰；必要時強

制拆除其室內裝修違規部分。」另花蓮縣政府為確

立非都市土地違反使用管制案件主政單位權責及

統一查處作業機制，特訂定「花蓮縣政府處理非都

市土地違反使用管制案件權責劃分及作業程序」，

依該作業程序第3、4點附表一、二規定，違規使用

類型「殯葬及宗教設施」之主政單位為民政處，由

民政處填具審查表簽會相關單位處理。同作業程序

第10點第1項規定：「違反管制使用案件經依法裁處

後，由主政單位錄案列管追蹤改善結果，經複查改

正完竣屬實者，解除列管結案並副知裁罰單位。逾

期未改善完竣者，由主政單位審認應依法按次加重

處罰或移送地方檢察署偵辦，於簽准後移請裁罰單

位續辦。」 

(二)查本案違規納骨堂建物之原有農舍使用執照係花蓮

縣政府於96年6月5日府城建字第09600603970號函

核發，並敘明該建築物使用用途為H2類組「農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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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確實參照建築法第77條規定，維護建築物合法使

用與其構造及設備安全。依秀林鄉公所101年11月29

日至109年10月7日止之會勘紀錄及違反殯葬管理

條例案件查報表，與縣府102年1月9日處理違反殯

葬管理條例案件現場會勘紀錄所載，違規行為人自

承該納骨堂原核准使用執照為農舍，顯示縣府已知

違規行為人於農業用地上興建農舍（H2類），變更

使用類組為供存放骨灰（骸）甕之納骨堂（E類），

且於室內裝修設置納骨櫃1,920個櫃位屬實。究其行

為，除未經核准設置納骨堂違反殯葬管理條例第7

條應依同條例第55條裁處外，另該農舍未農用涉違

反農業發展條例第69條、區域計畫法第15條土地使

用管制規定，應由縣府地政處依區域計畫法第21條

認定裁罰；暨農舍違規變更使用類組為納骨堂與未

申請審查許可室內裝修設置骨灰（骸）櫃位，涉違

反建築法第73條第2項及第77條之2規定，應由縣府

建設處依建築法第 91條及第 95條之 1規定認定裁

罰；又依區域計畫法及建築法之罰則規定，除應處

罰鍰外，並應限期改善或補辦手續，令其停止使用

或拆除其地上物恢復原狀等改善措施，逾期仍未改

善或補辦手續者得連續處罰，於必要時得強制拆除

違規設施。惟查縣府民政處於102年1月9日會同違

規行為人會勘確認違法屬實後，僅就其承辦業務之

主管機關立場，依殯葬管理條例規定處理，即使曾

簽會行政暨研考處、建設處、農業處、地政處等相

關單位，均未表示任何審查意見；嗣依殯葬管理條

例第55條第1項核定改善期限104年4月屆滿後，依

法務部96年9月3日函釋規定，已符合處罰構成要

件，惟經花蓮縣審計室詢據縣府民政處表示，均無

就本案所涉違反區域計畫法及建築法等規定，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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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府農業處、地政處及建設處研議處理方案之資

料，顯示縣府民政處未審視個案違規具體事實，依

「花蓮縣政府處理非都市土地違反使用管制案件

權責劃分及作業程序」審慎研議處理。又縣府於106

年1月3日接獲王君於縣長信箱質疑伊○○納骨堂

之合法性後，由縣府綜理縣長電子民意信箱之行政

及研考處簽會民政處、農業處、地政處回覆王君略

以：「伊○○納骨塔未經核准私設，將依殯葬管理

條例調查處理，及所述案地是否違反農地利用問

題，將查明後續由相關單位處理」，惟函復內容仍

未見建設處對於本案涉及農舍變更使用類組及違

法室內裝修部分提出意見。縣府遲未由各業管單位

共同研議處理，縱容農舍變更為納骨堂使用持續存

在多年，致使政府法令規定形同虛設。  

(三)綜上，花蓮縣政府內單位橫向聯繫失調且各自為

政，民政處於102年1月9日會勘發現伊○○納骨堂

除涉違反殯葬管理條例外，亦有農舍未農用、違規

變更使用類組及室內違法裝修骨灰（骸）櫃位等，

涉違反區域計畫法、農業發展條例、建築法等規

定，卻僅就其所管之殯葬管理條例查處，遲未審視

個案違規具體事實及行為，由各業管單位共同研議

處理方案，任農舍變更為納骨堂長期違規使用而未

能適法處理，行政效能不彰。 

綜上所述，花蓮縣政府自101年11月19日受理民眾陳

情處理違法私設伊○○納骨堂迄今，經衡酌補辦程序文

件繁瑣，且違規行為人尚有積極補辦申請之具體行為，

爰予3次展延改善期限，然於104年4月21日展延期限屆滿

後，因違規行為人未能提出原住民部落同意設置會議紀

錄而擱置，未持續追蹤其合法化進度，縱容違法狀態長

期懸置，迄109年底仍尚未完成補辦程序；另縣府於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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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6月25日函令違規行為人立即停止營運未果，骨灰（骸）

甕存放數量仍持續增加，屢遭民眾質疑合法性。另該府

內單位橫向聯繫失調且各自為政，民政處於102年1月9

日會勘發現伊○○納骨堂涉違反區域計畫法、農業發展

條例、建築法等規定，卻僅就其所管之殯葬管理條例查

處，遲未審視個案違規具體事實行為，由各業管單位共

同研議處理方案，任農舍變更為納骨堂長期違規使用，

均核有違失，爰依憲法第97條第1項及監察法第24條之規

定提案糾正，移送行政院轉飭該府確實檢討改善見復。 

提案委員：浦忠成  

         陳景峻  

         林文程  

 

 

 


